附件一：          
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调整表
	序号
	工程类别
	计算基数
	基本费（%）
	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（%）
	创标化工地增加费

（省级）（%）

	
	
	
	下限
	中值
	上限
	
	

	1
	建筑工程
	

	1.1
	其 中
	非市区工程
	人工费＋机械费
	10.91
	12.13
	13.36
	1.80
	2.62

	1.2
	
	市区一般工程
	
	12.87
	14.28
	15.72
	2.00
	3.08

	1.3
	
	市区临街工程
	
	14.80
	16.43
	18.06
	2.00
	3.54

	2
	安装工程
	

	2.1
	其 中
	非市区工程
	人工费＋机械费
	12.08
	13.43
	14.77
	1.80
	3.09

	2.2
	
	市区一般工程
	
	14.23
	15.80
	17.39
	2.00
	3.63

	2.3
	
	市区临街工程
	
	16.36
	18.18
	19.99
	2.00
	4.18

	3
	市政工程
	

	3.1
	其中
	非市区工程
	人工费＋机械费
	8.12
	9.02
	9.92
	1.80
	2.07

	3.2
	
	市区一般工程
	
	9.54
	10.61
	11.69
	2.00
	2.44

	4
	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
	

	4.1
	其 中
	非市区工程
	人工费＋机械费
	7.12
	7.90
	8.71
	0.90
	1.82

	4.2
	
	市区一般工程
	
	8.38
	9.31
	10.23
	1.00
	2.14

	4.3
	
	市区临街工程
	
	9.64
	10.71
	11.78
	1.00
	2.46

	5
	人防工程
	

	5.1
	其 中
	非市区工程
	人工费＋机械费
	9.29
	10.33
	11.37
	1.80
	2.38

	5.2
	
	市区一般工程
	
	10.94
	12.16
	13.37
	2.00
	2.8

	5.3
	
	市区临街工程
	
	12.58
	13.98
	15.39
	2.00
	3.22


注1．创建国家级标化工地的，按省级相应费率乘以系数1.2；创建市级标化工地的，按省级相应费率乘以系数0.85。
2．单独装饰及专业工程按相应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乘以系数0.6。
3．建筑设备安装工程和民用建筑或构筑物合并为单位工程的，安装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乘以系数0.7。
4．单独绿化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率乘以系数0.7。
